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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细雨（邓英士）和雨荷（王璐）同修

严重违反大法修炼的紧急举报

尊敬的明慧网编辑部及全体同修：

我们怀着对大法和同修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向明慧网举报

细雨（又名小舟、妙音）同修公然宣称自己是“紫薇圣人”，

以及雨荷同修前期对其行为的积极支持和事后辩护。此二人

行为严重违反大法法理，严重扰乱修炼秩序，造成极其恶劣

的影响，如不及时制止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将严重损害大法声

誉，动摇同修的正信正念。

一、细雨同修“紫薇圣人”谬论的详细分析

细雨同修的“紫薇圣人”说法，是彻头彻尾的邪悟，其

行为具体表现为：

1.公然挑战师父权威，亵渎大法核心法理: 细雨同修妄

称自己为“紫薇圣人”，声称肩负救世使命，拥有超凡神通，

这直接对立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确阐述的大法修炼以“真、

善、忍”为根本，师父是唯一救度之主的核心法理。其行为

是试图凌驾于师父之上，将自己置于宇宙主宰或救世主的地

位，完全背离了“以法为师”的根本原则。

2.引入外道概念，混淆视听，误导同修: 细雨同修的行

为不仅是自封神圣，更引入许多与大法格格不入的外道概念，

企图以所谓的“神通”和“使命”迷惑同修，将同修引向歧

途，使其偏离正法修炼的轨道。这与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中

关于摒弃外道思想的告诫完全背道而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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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自我神化，助长魔性，危害自身及他人: 细雨同修宣

称拥有控制灵魂、引发天象等神通，这完全违背了大法“修

去名利情”的要求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多次强调，执着于

神通或自我神化，极易被魔利用，最终走向邪悟。细雨同修

的行为正是这种邪悟的典型表现，其自身已深陷其中，并试

图将他人也拉入深渊。

二、雨荷同修的帮凶行为及其严重后果

雨荷同修的行为并非单纯的不知情，而是对细雨同修邪

悟行为的纵容和支持，其具体表现为：

1.前期积极铺垫，蓄意误导同修: 在细雨同修自称“紫

薇圣人”之前，雨荷同修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，例如学法小

组交流、线上讨论等，多次公开宣扬细雨同修具有“特殊悟

性”或“非凡使命”，为其日后自封“紫薇圣人”制造舆论

基础，为其邪悟行为埋下伏笔。这种蓄意误导行为严重动摇

了同修对大法的正信，使部分同修对细雨同修的妄言缺乏警

惕。

2.事后积极辩护，试图掩盖真相: 细雨同修自称“紫

薇圣人”后，雨荷同修非但没有及时劝阻，反而迅速为其辩

护，甚至试图曲解大法经文来为其邪说寻找依据。这种行为

直接动摇了同修对大法的正信，使部分不明真相的同修陷入

困惑，甚至对细雨同修的邪说产生认同。

3.公然呼吁，扩大恶劣影响，造成同修分裂: 雨荷同修

不仅私下支持细雨同修，还在公开场合呼吁其他同修接受细

雨同修的所谓“使命”，通过组织讨论、传播相关言论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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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扩大细雨同修乱法行为的影响范围。这种行为不仅加剧

了乱法行为的扩散，更在同修群体中制造分裂，严重破坏了

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，削弱了我们讲真相、救众生的整体力

量。

4.罔顾大法原则，助纣为虐: 雨荷同修的行为严重违背

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挖根》中关于同修之间应以法为师，

及时指出偏差，共同精进的教诲。她非但没有以大法为准绳

规劝细雨同修，反而为其乱法行为推波助澜，实为助纣为虐，

严重背离了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修炼要求。

三、细雨和雨荷同修乱法行为的严重后果

细雨和雨荷同修的乱法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

响：

1.严重分裂同修群体，破坏整体协调: 他们的行为导致

部分同修对其产生误信，形成小圈子，甚至与坚持正法的同

修产生对立，严重破坏了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。

2.误导新学员，动摇正信根基: 新学员对大法教义理解

尚浅，容易受到他们的蛊惑，误以为他们的言行符合大法，

这将导致新学员偏离正道，甚至放弃修炼。

3.损害大法声誉，干扰救度众生: 他们的行为若被外界

知晓，极易被邪恶势力利用，抹黑大法形象，增加讲真相的

阻力，干扰师父的正法进程。

四、紧急呼吁：立即制止乱法，维护大法纯净

鉴于细雨和雨荷同修的乱法行为已经造成极其严重的

后果，我们郑重呼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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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慧网应立即公开揭露，警示全体同修: 请明慧网刊

发文章，详细剖析细雨同修自称“紫薇圣人”以及雨荷同修

前期背书、事后辩护的邪悟本质，提醒同修以法为师，切勿

盲从。

2.同修应积极交流，清除乱法影响: 建议各地学法小组

组织交流，针对细雨和雨荷同修的行为进行深入讨论，以师

父的法为指导，统一认识，消除分裂，恢复整体协调。

3.对二人应采取严肃处理，挽救同修: 鉴于细雨和雨荷

同修执迷不悟，建议按照大法原则，暂停其参与集体活动，

直至其彻底认识到错误并回归正道，以维护大法修炼环境的

纯净。

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任何偏离大法法理的行为都可能导

致严重后果。细雨和雨荷同修的行为不仅违背了“真、善、

忍”的原则，更严重威胁到同修的正信和修炼环境的纯净，

以及大法的声誉。我们恳请明慧网及全体同修高度重视，立

即采取措施，制止乱法行为，清除其恶劣影响，共同维护大

法的纯净与庄严！

此致

部分同修

2026 年 5 月 13 日


	关于细雨（邓英士）和雨荷（王璐）同修
	严重违反大法修炼的紧急举报

